
南昌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南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

（2009年5月26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34号发布，自2009

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，防御和减轻

地震灾害损失，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防震减灾法》、《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、

使用和监督管理。

本办法所称抗震设防要求，是指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

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度或者地震动参

数。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

者机构（以下简称地震工作部门）按照职责权限，负责建设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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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建设、国土资源、教育等有关行政管理部

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使用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

第四条 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

求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降低抗震设防要求。

第五条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

程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并按照经审定

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。

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范围按

照《江西省防震减灾条 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在

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，应当委托具有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单位

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并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和确定建设工程

抗震设防要求的申请等材料报送市地震工作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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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震工作部门收到有关材料后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报送

省地震工作部门，并在省地震工作部门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

和确定抗震设防要求后，将抗震设防要求书面告知建设单位和有

关项目审批部门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以外的一般建设工程应当按照

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

进行抗震设防。已经完成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区域内的一般建设工

程，应当按照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

防。

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大型商场、体育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

图书馆、影剧院等人员密集的一般建设工程，应当按照高于所在

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。

第八条 发展改革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建设工程进行初步设

计审查时，应当通知地震工作部门，由地震工作部门对该建设工

程抗震设防要求提出意见。

第九条 规划、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把抗震设防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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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作为工程设计和施工许可的必备内容，对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

性评价或者未按照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，不得办

理建设工程审批手续。

第十条 地震工作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，对下列区域

提出开展地震小区划工作的方案，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实施：

（一）位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城区和中心镇；

（二）位于复杂工程地质条件区域内的大型厂矿企业、长距

离生命线工程和新建开发区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区域。

第十一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单位，

应当取得国家或者省地震工作部门核发的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

证书，并按照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开展工作。

在本市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单位，应当

在市地震工作部门或者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（区）地震工作部门

进行业务登记，并接受管理和监督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、施工的全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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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。

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

行抗震设计，并对抗震设计的质量以及出具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的

准确性负责。

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

进行施工，并对施工质量负责。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当选用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国家有

关标准规定的材料、构配件和设备。

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

标准实施监理，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，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

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，建设工程产权人应当

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抗震性能鉴定，并采取必要的

抗震加固措施：

（一）重大建设工程；

（二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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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有重大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

建设工程；

（四）学校、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建设工程；

（五）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。

第十四条 地震、规划、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

村村民住宅抗震设防的技术指导和服务，推广达到抗震设防要

求、经济适用、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，培训相关

技术人员，建设示范工程，逐步提高农村村民住宅的抗震设防水

平。

第十五条 地震、建设、交通、水利、电力等有关部门应当

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对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、地震安全性评价

工作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

或者未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

求进行抗震设防的，由地震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 3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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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

书，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，由地震

工作部门依据职权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 1 万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需要吊销资质证书的，由地震工

作部门提请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或者机构决定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

行抗震设计或者不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

进行施工的，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

照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九条 地震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

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

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对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、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不进行监督检查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

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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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确定的抗震设防

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办理有关手续的；

（三）其他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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